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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私書傳遞的方式 

在討論官員私下的書信往來在仕途上的各種影響之前，使官員得以順利收發

私人書信的因素是需要進一步說明的。關於官員寄送私人書信的方式，已有學者

指出漢代尚無合法的私郵制度，故官員多是借用或憑權勢使用官郵系統，也會派

專人遞送。1不過往往沒有進一步詳細地說明。而從現有的記載，的確可以看到

私人書信不能透過政府的郵驛制度來傳送的一面。如西漢初的《二年律令．行書

律》： 

令郵人行制書，急書，復，勿令為它事。2 

這條律令雖然是指傳送官文書的郵人不可兼做其它的事情，但應當也表示傳送非

官文書的私人書信也是受到禁止的。東漢初袁安之事則更明顯： 

（袁安）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

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3 

縣功曹袁安攜帶官文書去面見州從事，而州從事欲趁袁安辦公返回時，隨便攜帶

私人書信給縣令，但袁安拒絕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即官文

書的傳遞本有郵驛體系負責，而私人書信的傳遞則不是屬於像功曹這種官員的職

責。從這件事也可反映出，私人書信不能透過郵驛體系來傳遞，故州從事才會請

袁安順便攜回。 

不過在漢代已可見臣僚設私驛來傳遞私人書信的情況。昭帝時，上官桀等人

為了增強打擊霍光的力量，而與燕王結謀。上官桀等中央官員位於長安，而燕王

處於東北方的薊，故雙方為了保持聯絡，方便計畫的進行，燕王「置驛往來相約

                                                 
1 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頁 474；臧嶸，《中國古代驛站與郵傳》，頁 41、48；劉廣生等，《中

國古代郵驛史》（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99），頁 144。 
2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45。 
3 《後漢書》，卷 45〈袁張韓周列傳〉，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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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透過此私驛「交通私書」。4然而這種憑藉權勢，為了專門目的而設的私驛，

想必在與霍光爭權失敗後而撒消。且一般臣僚既無權勢亦無必要自設私驛，5傳

遞書信更常見也更普遍的方式還是依靠各種的送信使者，而寄送不同性質的書信

也可見到會透過不同信使的情況。 

第一節  以同僚掾屬為信使 

從前述汝陽縣功曹袁安拒絕州從事順道遞送私人書信給縣令之事，即可反映

當時應有因公務往返之便轉遞私人書信的情況。從出土簡牘可見到類似的情況，

如〈502．14A、505．38A、505．43A〉、〈502．14B、505．38B、505．43B〉： 

曹宣伏地叩頭白記   

董房馮孝卿坐前萬年毋恙頃者不相見於宣身上部屬亭 

迹候為事也毋可懮者迫駒執所辱故不得詣二卿坐前遣 

毋狀願高賞卿到自愛怒力加意慎官事叩頭幸甚 

宣在驩喜隊去都倉四十余里獨第六隊卒杜程李侯 

常得奏都倉二卿時時數寄記書相問音聲意中快也實中兄6 

可見曹宣因有事務纒身，又相隔較遠，故藉此信與董房和馮孝兩人聯繫，而杜程

與李侯則常因公事往返之際，順便帶回董房等寫給曹宣的書信。此外，文獻上亦

可見到官員透過因公務往來的掾屬傳送書信的情況。西漢哀帝時，河南太守陳遵

即如此轉遞書信： 

                                                 
4 《漢書》，卷 7〈昭帝紀〉，頁 226。據汪桂海的推算，自燕國到長安的行書速度為每日 590里。

見《漢代官文書制度》，頁 189-190。 
5 昭帝時期以前亦可見官員設私驛的情況。如景帝時，太子舍人鄭莊「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又

如武帝時，河內太守王温舒「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但鄭莊設私驛的目的

是為了方便接待故友賓客，而王温舒設私驛的目的是為了加快官文書往返，以打擊豪強，故兩

人所設的私驛均非用來傳送私人書信。鄭莊事見《史記》，卷 120〈汲鄭列傳〉，頁 3112。王温

舒事見《史記》，卷 122〈酷吏列傳〉，頁 3148。 
6《居延漢簡釋文合校》，頁 600-601。又如〈E.P.T50：42B〉：「謹因甲渠官令史王卿致  白□宛

巍子翹巍子玉坐前  葉宋乃始張佰丈記叩頭」。這封信也是趁甲渠官令史因公或因私外出時，

順路轉遞書信給巍子翹等人。《居延新簡》，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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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遵）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7 

陳遵趁隨行的官吏返回時，順道攜帶私人書信問候長安的故舊親友。東漢初，鮑

恢亦趁外出之便欲替王良攜回家書： 

（王良）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

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

「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

（李賢注：「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

8 

大司徒司直王良於京師任職後，其妻子仍待在家鄉東海郡沒隨之住於官舍之中。

司徒史鮑恢可能因私事或公事路過同僚王良家，故欲順道幫他帶封家書回去。從

這件記載應能推測，家書以外的其它私人書信亦可趁同僚外出之際順路傳遞。此

外，每年計吏上計到京師之時機，9也是地方郡守與中央官員書信往來的管道： 

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曹）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10 

蜀郡太守利用屬吏上計至京師之便，攜帶表示敬意之私牋給曹騰。11地方郡守權

責甚重，往往不能隨意離界，如西漢杜欽幫馮野王求情時提到：「二千石守千里

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12又如東漢琅邪太守李章欲出郡界擊賊，其掾

                                                 
7 《漢書》，卷 92〈游俠傳〉，頁 3711。陳遵任河南太守的時間，見嚴耕望，《兩漢太守刺史表》

（上海市：商務印書館，1948），頁 6、21。 
8 《後漢書》，卷 27〈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頁 933。 
9 嚴耕望指出：「漢制每年一小考績，三年一大考績，故每年一上計，特殊情形下，亦不能遲過

三年也」。見《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市：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頁 259。 
10 《三國志》，卷 1〈魏書．武帝紀〉注引《續漢書》，頁 2。 
11 桓帝時，朱穆寫給劉伯宗的絕交書中提及：「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

與」。可見劉伯宗亦是藉計吏遞送名謁給朱穆。《後漢書》，卷 43〈朱樂何列傳〉注引《穆集》，

頁 1468。 
12 《漢書》，卷 79〈馮奉世傳〉，頁 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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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勸阻云：「二千石行不得出界」。13故類似蜀郡太守這樣趁屬吏上計至京師之際

順便轉遞私人書信，可說是地方官員與中央官員聯繫的一個方便管道。 

長官與其掾屬有上下從屬的關係，故可見到長官使役掾屬從事非公務的情

況。如武帝時，直指使者暴勝之素聞雋不疑之賢名，「遣吏請與相見」。14又如東

漢人汝南太守謁煥曾師從廖扶，「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15因此，

掾屬替長官傳送私人書信並不奇特。在敦煌遺簡中即可見到長官使役屬下傳送書

信的情況，如〈243A〉： 

原匡叩頭白  僅使卒張常奉記叩頭再拜白16 

可見是名為原匡者，派遣屬下張常傳送書信。又如敦煌漢懸泉置出土的〈建致中

公、夫人書〉中提到： 

敦煌卒史奉太守書賜建17 

即敦煌太守派遣屬下送信給建。建當時是侍御史，由此也可見到中央與地方官員

                                                 
13 《後漢書》，卷 77〈酷吏列傳〉，頁 2493。 
14 《漢書》，卷 71〈雋疏于薛平彭傳〉，頁 3035。 
15 《後漢書》，卷 82上〈方術列傳上〉，頁 2720。另外，類似的情況不少。武帝時，衞尉李壽「使

吏謀殺方士」。宣帝時，御史大夫蕭望之被劾奏：「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

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賣買」；蓋寬饒初任衞司馬時的官場慣例

是，「衞司馬在部，見衞尉拜謁，常為衞官繇使市買」。成帝時，司空何武「遣吏歸迎」後母。

和帝時，執金吾竇景「遣掾夏猛私謝（張）酺」。桓帝時，劉祐為郡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

之，令市買果實」。甚至被郡守之子所使役。從以上之記載即可見長官使役掾屬之一斑，其中

也可見到長官派遣掾屬傳達私事的情況。李壽事見《漢書》，卷 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頁 664。蕭望之事見《漢書》，卷 78〈蕭望之傳〉，頁 3281。蓋寬饒事見《漢書》，卷 77〈蓋諸

葛劉鄭孫毋將何傳〉，頁 3243。何武事見《漢書》，卷 86〈何武王嘉師丹傳〉，頁 3486。竇景

事見《後漢書》，卷 45〈袁張韓周列傳〉，頁 1531。劉祐事見《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

注引《謝承書》，頁 2199。 
16 《敦煌漢簡（下）》，頁 229。另外，從尹灣六號漢墓出土的名謁內容，亦可見到西漢官員使役

掾屬的情況。如〈YM6D14 反〉：「東海大守級謹遣功曹史奉謁」；〈YM6D15 反〉：「沛郡大守

長憙謹遣吏奉謁」。即是東海郡太守與沛郡太守遣屬吏送給墓主師饒的名謁。《尹灣漢墓簡牘》，

頁 133。 
17 胡平生等，《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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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往來情況之一斑。另外，文獻上亦有不少記載。章帝時，巴郡太守杜安即遣

吏遞送書信問候樂恢： 

安與（樂）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18 

樂恢則直接透過此屬吏口頭回覆杜安。靈帝時，漢陽郡吏趙壹上計至京師，歸還

時欲順道拜訪弘農太守皇甫規，但門吏未即時通報，而趙壹立刻離去後： 

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

矣。⋯⋯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

可投，夜豈待旦。⋯⋯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

19 

可見是皇甫規派遣其下的主簿將表達歉意之書信交給趙壹。20皇甫規在信中表明

已久聞趙壹之名，只是來不及接待，希望趙壹能諒解。獻帝時，北海相孔融亦遣

掾屬送信給欲從遼東歸鄉里的邴原： 

孔融書曰：「⋯⋯頃知來至，近在三山。⋯⋯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

之勞，禍福動靜告慰。」21 

即孔融遣五官掾傳遞書信問候邴原。22且三山位於遼東郡南端，23可知孔融派掾

                                                 
18 《後漢書》，卷 43〈朱樂何列傳〉注引《華嶠書》，頁 1478。 
19 《後漢書》，卷 80下〈文苑列傳下〉，頁 2633。 
20 桓帝時，常侍唐衡之弟就任京兆虎牙都尉後，「遣吏奉牋謝尹」。靈帝時，何進將遷升為大將

軍之際，司徒楊賜「遣（孔）融奉謁賀進」。皆是派遣掾屬傳遞訊息的例子。唐衡事見《三國

志》，卷 18〈魏書．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注引《魏略勇俠傳》，頁 551。何進事見《後漢

書》，卷 70〈鄭孔荀列傳〉，頁 2262。 
21 《三國志》，卷 11〈魏書．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注引《原別傳》，頁 353。 
22 另外，獻帝時，會稽東部都尉張紘之故主趙昱為人所殺，張紘「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幷求親

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應是張紘派遣主簿前往祭祀時，

也將囑託的書信帶給臧宣。又呂布襲取下邳，自稱徐州刺史時，瑯邪相蕭建「即遣主簿齎牋上

禮，貢良馬五匹」。亦是使掾屬遞送信牋。張紘事見《三國志》，卷 53〈吳書．張嚴程闞薛傳〉

注引《吳書》，頁 1244。蕭建事見《三國志》，卷 7〈魏書．呂布臧洪傳〉注引《英雄記》，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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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從北海國出發，渡海送信至遼東郡。皇甫規與孔融分別派主簿與五官掾來傳送

私人書信，而主簿與五官掾皆是守相的掾屬中較親貴者，24故以之為信使應也有

表現誠意與慎重其事之意。上述這些派遣掾屬的情況，也有可能是這些掾屬外出

辦公之際，又同時接受長官的囑託而順道傳送書信。但皇甫規之例，應當是直接

私下使役掾屬送信。 

從上述即可知道官員能透過同僚、掾屬因公、因私外出之際，或直接派遣掾

屬傳送私人書信。藉由同僚或掾屬傳遞的書信多是與政務較無明顯關係的問候禮

敬性質之書信。但若趁同僚或掾屬外出時順道寄送書信，顯然有時間上的限制，

而派遣自己徵辟的掾屬，應當能較自由地遞送書信。這些信使都有官員的身分，

故能使用郵驛體系的各種食宿設備，如《二年律令．行書律》提到：「吏有縣官

事而無僕者，郵為炊」。25因此，若以外出辦公且能使用郵驛設施的掾屬順便傳

送私人書信，也可說是私人書信的傳送借用了郵驛體系。 

第二節  以家人與依附人口為信使 

官員除了透過同僚或掾屬之外，還有其他傳送書信的使者。  

人際間的各種往來，如送禮、問候等，往往可見遣子以表現誠意。如章帝時，

太尉趙憙甚仰慕魯恭的志節，「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26又如安帝時，太尉張禹

與司徒徐防「復約（陳）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27書信往來也不例

外。東漢初，伏波將軍馬援與少府杜林的往來即如此： 

                                                                                                                                            
23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第三冊（三國、西晉時期），
頁 13-14。 

24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頁 122-125。 
25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頁 45。 
26 《後漢書》，卷 25〈卓魯魏劉列傳〉，頁 874。 
27 《後漢書》，卷 46〈郭陳列傳〉，頁 1566。相似的情況不少。和帝時，司空張敏與司徒魯恭等

人「各遣子饋糧」給李恂。桓帝時，司空盛允生病，司徒黃瓊「遣（孫）琬候問」。而官員就

任時攜子隨行也是常態。如東漢時吳祐之父任南海太守時，「祐年十二，隨從到官」。又如戴宏

之父為縣丞時，「宏年十六，從在丞舍」。張敏事見《後漢書》，卷 51〈李陳龐陳橋列傳〉，頁

1684。黃瓊事見《後漢書》，卷 61〈左周黃列傳〉，頁 2040。吳祐和戴宏事見《後漢書》，卷

64〈吳延史盧趙列傳〉，頁 209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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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

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

林遣子奉書曰：「⋯⋯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28 

馬援遣子前往贈送馬匹給杜林，當有表現誠懇親好之意，而杜林亦基於同樣的原

因遣子回贈金錢，並附上書信說明。兩人雖然「同鄉里」，但仍透過書信聯繫，

顯然書信是一種人際往來中適當的禮儀。另外，令狐子伯亦派子送信給王霸： 

（王）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

令子奉書於霸。29 

王霸家在太原，而令狐子伯為楚相，一方面是相距遙遠，一方面也是基於友情和

誠意，故令狐子伯遣子前往送信，來表達問候之意。東漢末，延篤寫給張奐信中

提到： 

惟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

可言。30 

延篤在信中除了展現三年未曾面見而接到書信的歡喜心情之外，因為伯英即是張

奐長子張芝之字，故也可知是張奐遣子遞送書信給延篤。 

以家人傳遞書信除了具有表示誠意之外，若書信內容不欲廣為人所知，以家

人來傳送也有保密的效果。如宣帝即位之初，楚王欲依附廣陵王，謀待天下有變

時擁立其為帝，「故為其后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

陵王」。31楚王派姻親趙何齊與廣陵王通書信結婚姻，當有保密之意。成帝時，

許皇后被廢處於長定宮，而其姊許孊與衞尉淳于長私通，「許后因孊賂遺長，欲

求復為倢伃。⋯⋯孊每入長定宮，輒與孊書，⋯⋯交通書記，賂遺連年」。32許

                                                 
28 《後漢書》，卷 27〈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注引《東觀記》，頁 936。 
29 《後漢書》，卷 84〈列女傳〉，頁 2782。 
30 《藝文類聚》，卷 31〈人部．贈答〉，頁 560。 
31 《漢書》，卷 36〈楚元王傳〉，頁 1925。 
32 《漢書》，卷 93〈佞幸傳〉，頁 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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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藉由許孊出入長定宮之際，將請託書信和賄賂轉交淳于長，亦有保密之意。 

除了家人可成為信使之外，漢代官員和平民皆有私奴婢，而權勢較大者其門

下更有一群稱為門生或賓客等的依附人口，這些依附者皆可成為送信的使者。 

漢代可見透過奴婢來傳遞消息的情況。如東漢初，馬援寫給隗囂將楊廣的信

中提到：「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

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33即是派遣奴婢探訪親人。

故同樣也可見到派遣奴婢送信的情況。如光武帝崩時，廣陵王欲作亂： 

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34 

蒼頭即是奴婢之稱呼，35廣陵王遣奴婢送信給東海王，勸其起兵。再如東漢人馬

融寫給竇章的信提到：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

七字。36 

在此信中可見到馬融收到信的歡喜心情，也可見到是以奴婢來傳遞書信。37雖然

這兩件例子都是東漢時代的情況，但學者已指出漢代官員即使官位不高或中貲以

下，畜養奴婢是常見的情況。38同樣的，李建民亦據簡牘資料指出：「漢代不僅

                                                 
33 《後漢書》，卷 24〈馬援列傳〉，頁 832。同樣也是東漢初，「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彭）寵臥寐，

共縛著牀，⋯⋯昬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此雖然

是奴婢的偽造文書，但由其順利出城來看，亦表示當時以奴婢來傳達消息是合理的情況。《後

漢書》，卷 12〈王劉張李彭盧列傳〉，頁 504-505。 
34 《後漢書》，卷 42〈光武十王列傳〉，頁 1446。 
35 如宋則之子「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可見蒼頭即奴婢

之稱。《後漢書》，卷 26〈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頁 906。 
36 《後漢書》，卷 23〈竇融列傳〉注引《融集與竇伯向書》，頁 821。 
37 曹魏明帝太和6年（232年），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

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此處「奴客」除了指奴婢之外，亦包括身分日漸

卑微化的「客」。董昭所批評的情況雖然發生於三國時期，但應也能反映東漢末官員役使奴婢

賓客傳遞書信的情況。《三國志》，卷 14〈魏書．程郭董劉蔣劉傳〉，頁 442。 
38 關於漢代官民畜養私奴婢的常態可參見勞榦，〈漢代奴隸制度輯略〉，收於氏著，《勞榦學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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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家畜奴，亦係一般中下層平民之常態。其為普通小農之家，不可忽視的一員」。

39因此，在漢代官員普遍有畜養奴婢的情況下，透過奴婢來傳遞書信應是不難想

像的。再如東漢崔實《政論》云： 

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40 

「長吏」是二百石及其以上官吏的泛稱，41再節儉的官吏至少也要有「從者一人」

或有「奴」、「客」隨身。42因此，官員常有奴婢或隨從在身邊，應能使官員不缺

乏送信的使者。 

權勢較高的官員能使役依附於其門下的門生賓客來傳達消息，43自然也可使

之傳送書信。如章帝時： 

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郅）壽，有

所請託。44 

即權戚竇憲派遣門生攜帶請託書信給尚書僕射郅壽。又如靈帝時： 

                                                                                                                                            
文集甲編（上冊）》（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6），頁 63-73。 

39 李建民，〈由新出考古資料看漢代奴婢制度的發展與特質〉，《食貨月刊》，15：11、12（1986.6），

頁 60-61。 
40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726。 
41 關於「長吏」的說法可參考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頁 34-35。 
42 又如景帝時，司馬相如「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

卭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家貧且住在都亭的司馬

相如身邊亦有「從者」。《漢書》，卷 57上〈司馬相如傳上〉，頁 2530。 
43 漢代可見到透過門生、賓客等依附人口傳送訊息的情況。西漢初，陳豨以趙國相監趙、代邊

兵，又招致賓客，故為劉邦所忌，「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王黃等人是先前叛歸

匈奴的韓王信之屬將。桓帝時，皇甫規討羌有功，「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

數遣賓客就問功狀」；晉文經、黃子艾虛譽遠曜，臥託養疾於京師時，「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

暮問疾」。陳豨事見《漢書》，卷 34〈韓彭英盧吳傳〉，頁 1892。皇甫規事見《後漢書》，卷 65

〈皇甫張段列傳〉，頁 2135。晉文經事見《後漢書》，卷 68〈郭符許列傳〉注引《謝承書》，頁

2233。 
44 《後漢書》，卷 29〈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頁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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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弼）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勑斷

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幷求假鹽稅。45 

亦是寵宦派遣依附其下的門生來遞送託用私人與索財的書信。46如眾所周知的，

所謂門生未必與其師真有傳授學問的師生關係，可能只是在政治生活或經濟生活

上的依附權貴者。47而派遣賓客傳遞書信的情況，如桓帝時： 

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幷貨牛黃。    

48 

時皇子罹患疾病，故朝廷令地方郡縣上貢珍貴藥材。而梁冀趁此時機，又另外派

遣賓客攜私人書信給京兆尹延篤欲圖謀私利。而這裡所指的客，應是指依附於梁

冀而欲謀求政經私利者。49 

上述提到的權戚寵宦透過其下的門生賓客來傳遞的書信，皆是屬於對政治有

負面影響的請託書信，而權貴派遣這些在政治上依附自己的門生賓客來傳遞不合

法制的書信，應也有保密的效果。雖然上述皆是東漢的例子，但西漢時期權貴身

邊有賓客與門生聚集的情況也不少，應當也能派遣這些依附者來傳送書信。 

                                                 
45 《後漢書》，卷 64〈吳延史盧趙列傳〉，頁 2111。 
46 侯覽派遣的「諸生」，應是指太學生。如西漢末，任延「為諸生，學於長安，⋯⋯顯名太學」。

又如東漢人高彪「為諸生，遊太學」；范式「少遊太學，為諸生」。任延事見《後漢書》，卷 76

〈循吏列傳〉，頁 2460。高彪事見《後漢書》，卷 80下〈文苑列傳下〉，頁 2649。范式事見《後

漢書》，卷 81〈獨行列傳〉，頁 2676。 
47 可參見楊聯陞，〈東漢的豪族〉，收於韓復智、國立編譯館編，《中國史論集（中冊）》（臺北市：

茂昌，1989），頁 1134-1135。原載於《清華學報》，11：4（1936.10）。此外，官吏就任或解職

時，也可見到其下門生隨之來去的情況。如東漢初，樂恢「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

之官」。安帝時，受朝廷徵召的周燮在途中「遣門生送敬，遂辭疾而歸」。桓帝時，陳蕃「去光

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這些門生應

也會替其師傳遞書信。樂恢事見《後漢書》，卷 43〈朱樂何列傳〉，頁 1477。周燮事見《後漢

書》，卷 53〈周黃徐姜申屠列傳〉，頁 1743。陳蕃事見《風俗通義》（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

本），卷 7〈窮通〉，頁 343。 
48 《後漢書》，卷 64〈吳延史盧趙列傳〉，頁 2104。 
49 關於漢代賓客的類型，可參見高敏，〈兩漢時期「客」和「賓客」的階級屬性〉，收於《中國

社會經濟史參考文獻》（臺北市：華世出版社，1984），頁 25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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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家人和依附人口來傳遞較近程的書信自然很方便，即使是傳遞較遠程的

書信問題也不大。因為漢代交通郵驛設施已很完備，50而官員多處於交通便利的

行政中心，故這些信使沿著交通道路，休宿飲食於公家的郵亭，51或私人的旅舍

中，52應也能方便順利地往來傳送書信。53 

誠如學者所指出的，紙張普及後，比起笨重的竹木簡和奢貴的縑帛，使得通

信方便得多。54然不可忽略實際傳送書信的中介使者亦是使通信得以實行的重要

                                                 
50 關於漢代交通與郵驛的研究可參見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第一章〈秦漢交通道路建設〉

和第十四章〈秦漢通信形式〉，頁 28-69、455-480；高榮，〈秦漢郵驛交通建設與後勤管理〉，《中

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 5期，頁 90-94。 
51 官民皆可使用郵亭的情況，可參見勞榦，〈論漢代陸運與水運〉，收於《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編

（上冊）》，頁 614。 
52 春秋時期已有私人旅舍，如魯文公 5 年（前 622 年），「陽處父如衛，反，過寧，舍於逆旅寧

嬴氏」。至漢代亦可見到，如東漢初人周揚，「常脩逆旅，以供過客」。陽處父事見《國語》（徐

元誥撰，王樹民等點校，《國語集解》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晉語五〉，頁 376。周揚

事見《後漢書》，卷 79 上〈儒林列傳上〉，頁 2559。關於漢代的逆旅可參見林劍鳴等，《秦漢

社會文明》（西安市：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頁 266。 
53 雖然漢代對出入京師之關津有法令加以管理，但似執行的不甚嚴格。如武帝時，寧成「詐刻

傳出關歸家」；西漢末，郭丹「買符入函谷關」。寧成事見《史記》，卷 122〈酷吏列傳〉，頁 3135。

郭丹事見《後漢書》，卷 27〈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頁 940。另外，從張家山漢簡《二

年律令》中的《津關令》，亦顯示了漢初嚴格的關津管理，但中期以後則放鬆了對津關的管制。

見胡平生等，《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563-568。故津

關的管制，應對於信使傳送書信沒有明顯的影響。 
54 參見晏星，《中華郵政發展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81；王子今，《秦漢交

通史稿》，頁 474-475。前述提及的書信往來部分情況中已可見到東漢時書信用紙的記載，而東

漢末以降，書信用紙的情況更常見。延篤欲抄寫左傳，「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

可寫傳」。吳質寫給曹植的信中提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獻帝興平 2年（195年），

袁紹令陳琳寫信勸降臧洪，臧洪於回信中提及：「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建安 18

年（213年），曹操攻濡須，孫權「為牋與曹公，⋯⋯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蜀漢

章武 3年（223年），雍闓聽聞劉備逝世後有謀亂的舉動，「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

孫吳黃武 7年（228年），鄱陽太守周魴偽降於魏揚州牧曹休的牋記上提到：「謹遣親人董岑、

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此外，從出土文物已可知道西漢已有用於書寫的紙。

如漢代郵驛懸泉置遺址出土了宣、元時期麻纖維紙，何雙全認為「尤其是四件有墨書文字的紙

的出土，不僅大大提前了紙的發明時間，而且證明早在西漢時期，紙就開始成為書寫工具，並

在西北邊郡廣泛使用，足證當時的造紙數量較大，紙的使用與傳播已相當普遍」。見〈漢懸泉

置遺址發掘獲重大收獲〉，收於氏著，《雙玉蘭堂文集》（臺北市：蘭臺出版社，2001），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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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有職責在身的官員常無法任意離職離界，故可因同僚或下屬因公因私外出

之便，或役使屬掾為信使，若更有權勢者則又可役使依附者為信使，而即使官位

較底或中貲以下的官員亦可以奴婢或家人為信使。不同性質與目的的書信，也可

見到會透過不同的信使來傳遞。如日常問候酬酢往來的書信常見透過同僚或掾屬

來傳送，若要表示誠意則可派親人來傳送，而請託政事的書信，則可以門生、賓

客來傳遞。這些信使即使是傳遞遠程的書信，也因為交通道路和郵亭館舍已很完

備，故沿著交通郵驛路線，以及食宿於公家的郵亭或私設的旅舍中，應當可順利

地往返傳送書信。總之，官僚書信往來的傳遞管道不可謂不多，此即形成漢代官

員私人書信往來情況普遍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原因。 

                                                                                                                                            
因此，西漢時期既已有書寫用的紙，那書信使用紙應不難想見。延篤事見《後漢書》，卷 64〈吳

延史盧趙列傳〉注引《先賢行狀》，頁 2103。吳質事見《藝文類聚》，卷 26〈人部．言志〉，頁

479。陳琳事見《三國志》，卷 7〈魏書．呂布臧洪傳〉，頁 233。陳琳寫信給臧洪的時間，見俞

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 382。孫權事見《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吳歷》，頁 1119。李嚴事見《三國志》，卷 43〈蜀書．黃李呂馬王

張傳〉，頁 1047。周魴事見《三國志》，卷 60〈吳書．賀全呂周鍾離傳〉，頁 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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